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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州市政务服务中心文件

连政务〔2020〕12号

关于表彰2020年第三季度“文明之星”、“文明窗口”及
“党员先锋岗”的决定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

按照市委、市政府的决策部署，市政务服务中心在市纪委的关心指导

和各进驻部门的大力支持配合下，坚持贯彻落实“三严三实”标准，

深入开展“五反五查”活动，深化“放管服”工作,改进机关作风、提

高窗口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。

根据考评办法,经综合考核评分，评选出2020 年第三季度的“文

明之星”三名，“文明窗口”三个，“党员先锋岗”一个，现予以表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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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2020 年第三季度连州市政务服务中心“文明之星”名单

林县华（市交通局 12 号窗口）

胡秀娟（市自然资源局 25 号窗口）

李 琳（新奥燃气公司 37 号窗口）

二、2020 年第三季度连州市政务服务中心“文明窗口”名单

市税务局（ 48 号窗口）

市文广旅体局（ 44 号窗口）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 49 号窗口）

三、2020年第三季度连州市政务服务中心“党员先锋岗”名单

邓建伟（市生态环境保护局 7 号窗口）

希望以上受到表彰的同志和进驻中心窗口单位在今后的工作

中继续努力，积极进取，扎实工作，提高政务服务质量和行政效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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